
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各類別受刑人累進處遇起進分標準表                   一百零四年一月五日監務委員會議通過 
舊法-犯罪期間在 86.11.27 之前適用 新法-犯罪期間在 86.11.28-95.6.30適用 新新法-犯罪期間在 95.07.01之後適用 

類別 刑 期 起分 初、再、累、撤 類別  刑 期 起分 初、再 累、撤 類別 刑 期 起分 初、再 累、撤 

一 0.6~1.6年 2.4 每月最高進 0.3 一 0.6~1.6年 2.2 每月進 0.2 每月進 0.1 一 0.6~1.6年 2.2 每月進 0.2 每月進 0.1 

二 
1.6~2年 2.2 

每月最高進 0.3 二 1.6~3年 2.1 每月進 0.2 每月進 0.1 二 1.6~3年 2.1 每月進 0.2 每月進 0.1 
2~3 年 2.0 

三 
 

3~4 年 1.8 

每月最高進 0.2 

 

三 
3~4 年 2.0 每月進 0.1 每 2月進 0.1 

三 
3~4 年 2.0 每月進 0.1 每 2月進 0.1 

4~5 年 2.0 每 2月進 0.1 每 3月進 0.1 4~5 年 2.0 每 2進 0.1 每 3月進 0.1 

4~5 年 1.6 
5~6 年 1.8 每 2月進 0.1 每 3月進 0.1 5~6 年 1.8 每 2月進 0.1 每 3月進 0.1 

四 

6~7 年 1.8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

四 

6~7 年 1.8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

5~6 年 1.5 
7~8 年 1.6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7~8 年 1.6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

四 

6~7 年 1.4 

每月最高進 0.1 

 

8~9 年 1.4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8~9 年 1.4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

五 

9~10年 1.3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

五 

9~10年 1.3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
7~8 年 1.3 

10~11年 1.1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10~11年 1.1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

8~9 年 1.2 11~12年 0.9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11~12年 0.9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晉 0.1 

五 

9~10年 1.1  

 
每月最高進 0.1 

 

 

六 12~15年 0.6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六 12~15年 0.6 每 3月進 0.1 每 4月進 0.1 

10~11年 1.0 七 15~18年 0.6 每 4月晉 0.1 每 5月進 0.1 七 15~18年 0.6 每 4月進 0.1 每 5月進 0.1 

11~12年 0.9 八 18~21年 0.4 每 4月進 0.1 每 6月進 0.1 八 18~21年 0.4 每 4月進 0.1 每 6月進 0.1 

六 

12~13年 0.8  
 

每月最高進 0.1 

 
 

九 21~24年 0.4 每 5月進 0.1 每 7月進 0.1 九 21~24年 0.4 每 5月進 0.1 每 7月進 0.1 

13~14年 0.7 十 24~27年 0.2 每 5月進 0.1 每 7月進 0.1 十 24~27年 0.2 每 5月進 0.1 每 7月進 0.1 

14~15年 0.6 十一 27~30年 0.2 每 6月進 0.1 每 8月進 0.1 十一 27~30年 0.2 每 6月進 0.1 每 8月進 0.1 

七 15 年以上 0.5 每 2月最高進 0.1 十二 無期徒刑 0.1 每 6月進 0.1 每 8月進 0.1 十二 30~33年 0.1 每 6月進 0.1 每 8月晉 0.1 

八 無期徒刑 0.3 每 3月最高進 0.1      十三 33~36年 0.1 每 7月進 0.1 每 9月進 0.1 
 
備 
 
註 

 
1、少年犯受刑人教化分數，起分加 1分。 
2、第一類別受刑人入監當月報編，次月起分。 
3、第二類別以上受刑人入監次月報編，第三月起分。 

十四 36~39年 0.1 每 7月進 0.1 每 9月進 0.1 

十五 39 年以上 0.1 每 8月進 0.1 每 9月進 0.1 

十六 無期徒刑 0.1 每 10月進 0.1 每 10月進 0.1 

 


